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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前經91年7月30日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539次會議審決，除原芎林鄉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完竣之變更內容明細表第八案，因尚未獲致具體決議，暫予保留

另案專案辦理外，其餘部分為避免延宕核定時程請縣政府先行層報核

定。該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新竹縣政府於92年3月14日發布實施。 

本暫予保留再提會討論案，（係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原芎林鄉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竣之變更內容明細表第八

案）共計3個變更案，並於94年2月22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603次會議通過，其中變更內容明細表第三案（高速公路變更為農

業區），因未涉及區段徵收範圍及避免影響民眾權益，故先於95年6

月16日發布實施。其餘部分因涉及區段徵收範圍，故依94年2月22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03次會議紀錄：「須先行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四條規定，先行辦理區段徵收及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三項但書規定辦理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三年內完成者，

請新竹縣政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

程。」 

另因本案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依規定需先行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該項評估作業時間冗長，故新竹縣政府於 97年 2

月18日向內政部提出申請延長開發期程2年，並經97年4月1日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79次會決議，同意新竹縣政府申請延長開發

期程。 

爰此，新竹縣政府業依上述相關決議於99年1月15日完成辦理

區段徵收前期相關作業及公告，故依94年2月22日經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第603次會議紀錄，製作計畫書、圖報請內政部核定。 

貳、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參、變更位置 

計畫區西側之部分農業區 (詳圖一)。 

肆、變更理由 

一、配合人口成長趨勢及計畫年期調整，本計畫區已呈現成長之現

象，而人口成長的增加量可藉由未來建設計畫的影響逐一剖析如

下： 

(一)週邊人口磁吸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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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林都市計畫地區經本次檢討變更完成後，區內公共設

施、文教設施以及都市基盤設施均已大幅改善，而提升生活

品質，且因週邊交通動線系統之可及性效應而刺激人口集中

移動，故將對計畫區週邊人口產生磁吸現象，增加本計畫區

之人口總數。 

(二)學術、產業建設計畫之效應 

大華技術學院為都市計畫區內現有之大學院校，其學生

人數約一萬一千人，致計畫區內之發展用地已無法容納該校

師生發展之需求，且交通大學亦預計未來五年內於本鄉設立

一百公頃大學城計畫，學生總數約兩萬人，更彰顯現況都市

計畫內發展用地面積之不足。 

清華大學預定地距本都市計畫區約十公里，預估學生規

模約三千人，以及目前建校中且距本計畫區約十五公里之台

灣大學和在竹北市設校之台灣科技大學，皆可能受到本鄉之

鄉村生活環境吸引部份學生與教職活動人口移入。 

部份新竹市人口，因腹地不足且發展受限，道路寬度不

足使得市區交通量過大而無法負荷，造成各項生活的不便；

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的高科技人才部份居住於本鄉非都市

計畫區，未來皆可能因生活品質較高而吸引進入本鄉都市計

畫區居住。 

上述之相關建設計畫，均對本計畫區直接產生外移人口效應以及

間接流動人口遷移影響，而此皆為跳脫人口成長趨勢所預測之數值，

因此推估較原預期計畫人口數6000人增加3000人，故作為人口之調

整依據。 

二、配合計畫年期、人口調整及未來發展需要變更部分農業區為都市

發展用地。 

三、為配合實際需要，予以修訂部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四、本鄉都市計畫區呈東北高，西南低之地勢，橫貫其中計有東山溪

及下山大圳，都市計畫區邊綠尚有九芎林溪，其水文特徵為河川

洪水量多、流域寬度狹窄、溪流端急曲折而直流，但於豪雨期間，

山區大量雨水會流入東山溪，保障平地之都市計畫區之安全。而

平地部份則有農田水利會之下山大圳，其寬度達五公尺，寬達三

公尺，故周邊地區雨水並不會進入現有變更區。九芎林溪貫穿本

鄉中水坑村、非都市計畫區及都市計畫區邊緣，而排入頭前溪，

未排入上述兩條溪之雨水則排入九芎林溪，因其寬度達二十公

尺，因此，排水量足以負荷。 

五、為加強都市計畫避難場所設施及路線之設計，都市防災計畫應納

入考量，本案計畫區將依都市防災概念建立防救災據點、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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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及緊急疏散方向，作為民眾遭遇不可抗拒之緊急災害時，對

於避難場所及逃生路線能有所參考（詳圖二）。 

 

(一)防救災據點 

災害發生時，主要以都市發展用地範圍內之學校用地、

公園、兒童遊樂場及外圍農業區、保護區等空曠場地為防救

災避難場所，並以芎林鄉公所為防救災指揮中心;消防隊為

防救災警察消防據點。另外考量避難民眾之存活條件，故並

須確保飲用水源(如緊急供水站等)。 

(二)防救災路線 

主要以區內之 12M以上聯外及主要道路作為防救災路

線，並建議加強建物、橋墩、道路等之安全標準，且應大規

模設置避難場所與避難路線之指示牌、標示牌。 

(三)疏散方向 

原則上以都市發展用地外圍之空曠地區(如農業區、保

護區)或都市永久性空地(如學校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樂

場用地等)為緊急疏散方向。 

(四)緊急醫療及通訊系統 

每個村里應設置救護班與地區診所醫院建立互動，並擴

大與區域醫院聯繫，建立具層級性緊急醫療系統。防救災行

政體系應建立無線網路通訊系統，組織一個監控中心，可連

結交通、能源管線、醫療機構等系統，並且形成完善對外資

訊通報系統。 

伍、變更內容 

一、計畫人口由6,000人調整至9,000人。(詳表一) 

二、變更部分農業區(19.10公頃)為住宅區（一）(10.05公頃)、機

關用地(0.50公頃)、公園用地(1.73公頃)、兒童遊樂場用地(0.11

公頃)、停車場用地(0.67公頃)、市場用地(0.20公頃)、廣場用

地(0.28公頃)、綠地(0.79公頃，為配合本計畫區段徵收開發需

要，得於綠地用地上，作為現存廟宇之安置)、環保設施用地(0.49

公頃)、車站用地(0.15公頃)及道路用地(4.13公頃)。並規定須

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且原計畫之停車場用地（一），一併納入

區段徵收範圍。(詳表一、表二) 

三、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表三) 

陸、部都委會決議附帶說明 

一、請新竹縣政府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條規定，先行辦理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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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但書規定辦理後，

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

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三年內完成者，請新竹縣政府於期限

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二、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三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者，仍應

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要，

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 

三、有關環境影響評估部分應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柒、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變更內容為變更農業區為住宅

區、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

市場用地、綠地、環保設施用地、車站用地、道路用地等，相關評估

及經費分述如下（詳附件一）： 

一、區段徵收財務可行性評估前提說明 

（一）本區區段徵收暫以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比例百分之百

計算，於區段徵收開發成本面及敏感性分析時，再行各別

分析土地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比例從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五

十之財務狀況。 

（二）本案預計發還土地所有權人抵價地面積比例為徵收私有土

地總面積之百分之四十估算，其實際抵價地比例應視辦理

開發當時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區段徵收計畫為準。 

（三）考量本區徵收之成本收益計價基準會因時間變動而有所不

同，本評估案應以立即可辦理區段徵收，並於5年內完成

區段徵收估算，以符合財務可行性之保守原則。 

（四）辦理區段徵收開發，其財務係以自償為原則，本案係以所

有土地全部標售惟評估基準，以回收開發經費。 

二、區段徵收成本估算（詳表四）。 

三、區段徵收土地面積分配（詳表五）。 

四、區段徵收開發成本面及敏感性分析（詳表六）。 

五、小結 

（一）本案財務經可行性評估後，案依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

比例不同，其可標讓售土地之每坪負擔開發成本平均底

價，均需九萬三千元以上。 

（二）本案住宅區僅佔全區區段徵收面積52.6％，建議降低公共

設施比例，以增加財務可行性。 

（三）本案區段徵收部分地區地勢高低差距甚大，應依高程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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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填土數量，計算開發費用以符實際。 

捌、區段徵收辦理情形說明 

本案土地開發方式採區段徵收作業進行，其相關作業進

度說明如下（詳附件二）： 

一、依據： 

（一）奉內政部98年11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6056號

函核准徵收。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4、18、24條規定辦理。 

二、公告：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98年12月17日起至99年1月15日

止計30日。 

（二）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包括綠獅段 423地號等 231筆私有土

地，合計面積18.4001公頃，區段徵收計畫書、區段徵收

範圍地籍圖及地價補償費清冊、建築改良徵收補償費清

冊、工廠機具設備及水產物、畜禽類遷移費清冊、農漁林

作物徵收補償費清冊、墳墓遷葬廢清冊及相關救濟金清冊

等資料，陳列於新竹縣政府（地政處）、芎林鄉公所及竹

東地政事務所公告欄以及新竹縣府地政處網站。 

三、受理申領抵價地時間、地點： 

（一）日期：98年12月17日起至99年1月15日止。 

（二）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3時

至16時止。 

（三）地點：芎林鄉文林集會所（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327號），

並設有專人輔導及解說。 

四、發放地上物補償費及地價補償費時間、地點： 

（一）日期：99年1月26日起至99年1月28日。 

（二）時間：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3時至16時止。 

（三） 地點：芎林鄉文林集會所（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327號）。 

-5- 



圖一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涉及區段徵收範圍部分)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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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涉及區段徵收範圍部分)防救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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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涉及區段徵收

範圍部分)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一  計畫人口 計 畫 人 口

6,000人 

計 畫 人 口

9,000人 

配合人口成長趨勢、

計畫年期調整及未來

發展需求。 

 

二 變

八 

本計畫區

內部分農

業區 

農 業 區

(19.10) 

住宅區（一）

(10.05) 

機 關 用 地

(0.50) 

公 園 用 地

(1.73) 

兒童遊樂場用

地(0.11) 

停車場用地

(0.67) 

市 場 用 地

(0.20) 

廣 場 用 地

(0.28) 

綠地(0.79) 

環保設施用地

(0.49) 

車 站 用 地

(0.15) 

道 路 用 地

(4.13) 

一、配合計畫年期、

人口調整及未來

發展需要變更部

分農業區為都市

發展用地。 

二、本區以區段徵收

方式辦理開發，

為解決芎林商業

區停車問題，將

原計畫停車場用

地（一），一併

納入區段徵收範

圍。 

 

機 關 一

供 鄉 公

所 使

用、機關

八 供 消

防 隊 使

用。 

四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已訂定 修訂 配合實際需要予以修

訂。 

詳表三 

註：1.凡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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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涉及區段徵收

範圍部分)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本 次 變 更 後 

項 目

本次變更前

計 畫 面 積 

(公 頃 )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 公 頃 )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備 註

住 宅 區 19.48 +10.05 29.5334.97 26.68 

商 業 區 4.77 － 4.77 5.65 4.31 

乙 種 工 業 區 2.74 － 2.74 3.25 2.47 

宗 教 專 用 區 0.13 － 0.13 0.15 0.12 

加油站專用區 0.21 － 0.21 0.25 0.19 

行 政 區 1.73 － 1.73 2.05 1.56 

農 會 專 用 區 0.40 － 0.4 0.47 0.36 

河 川 區 1.82 － 1.82 － 1.64 

農 業 區 34.72 -19.10 15.62 － 14.11 

保 護 區 8.81 － 8.81 － 7.96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74.81 -9.05 65.7646.79 59.40 

機 關 用 地 0.44 +0.50 0.94 1.11 0.85 

文 小 3.03 3.03 3.59 2.74 學校

用地 文 大 10.00 10.00 11.84 9.04 

公 園 用 地 0 +1.73 1.73 2.05 1.56 

兒童遊樂場用地 0.66 +0.11 0.77 0.91 0.70 

停 車 場 用 地 0.60 +0.67 1.27 1.50 1.15 

廣 場 用 地 0 +0.28 0.28 0.33 0.25 

市 場 用 地 0.77 +0.20 0.97 1.15 0.87 

社 教 用 地 0.09 － 0.09 0.10 0.08 

綠 地 0.02 +0.79 0.81 0.96 0.73 

環保設施用地 0 +0.49 0.49 0.58 0.44 

車 站 用 地 0 +0.15 0.15 0.18 0.14 

道 路 用 地 12.20 +4.13 16.3319.34 14.75 

含 人

行 步

道 

高速公路用地 7.64 － 7.64 9.05 6.90 

高 速 公 路

聯 絡 道 用 地
0.44 － 0.44 0.52 0.4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35.89 +9.05 44.9553.21 40.60  

合 計 ( 1 ) 65.35 +19.10 84.45100.00 －  

合 計 ( 2 ) 110.70 110.70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含河川區及農業區、保護區。 
3.百分比(1)係指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係指總計畫面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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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涉及區段徵收

範圍部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原 條 文 新 條 文 備 註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百

八十。 

二、住宅區(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住宅

區(二)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惟若建蔽

率不大於百分之五十時，容積率得調整為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涉及區段徵收範

圍 內 為 住 宅 區

（一），其餘為住

宅區（二）。 

增列 十五、本計畫區內申請建築之建築基地達二○

○○平方公尺以上者於申請建照時，應

送「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

後，始得發照建築，並得給予一定比例

之容積獎勵。 

為塑造都市景觀。

增列 十六、本計畫區內臨住宅區之綠地應設置人行

步道。 

 

十五、建築基地內之

法定空地，應

留設二分之一

以上種植花草

樹木。 

十七、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

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條次修正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

事項、適用其

他法令規定辦

理。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辦理。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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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區段徵收成本估算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參考單價

（萬元） 

複費 

（萬元）

區段徵收作業費 公頃 19.10 80 1528 

地價補償費 公頃 - - - 

地上物補償費 公頃 19.10 1300 24830 補 償價 

小計 － － - 24830 

整地 公頃 19.10 60 1,146 

道路 公頃 4.13 1,500 6,195 

地下管道 公頃 4.13 3,000 12,390 

污雨水下水道 公頃 19.10 150 2,865 

停車場 公頃 0.80 5,000 4,000 

公園 公頃 1.73 3,000 5,190 

兒童遊樂場 公頃 0.11 2,000 220 

綠地 公頃 0.79 2,500 1,975 

廣場 公頃 0.28 5,000 1,400 

溝渠 式 1 - 500 

填土 
立方

公尺 
414800 0.03 12,444 

車站用地 公頃 0.15 5,000 750 

工程管理費 式 1 - 3,926 

公共工程費用 

小計 - - - 53,001 

貸款利息 式 1 - 11,904 

合計 - - - 9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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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區段徵收土地面積分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區段徵收總面積（公頃） 19.1 100.00% 

抵價地總面積（總面積 × 40%） 7.64 40.00% 

無償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公頃） 9.05 47.38% 

政府可標（讓）售土地 2.41 12.62% 

 
表六  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與標讓售土地平均底價之關聯分析表 

抵價地領回比例 

 

項目 

100% 90% 80% 70% 60% 50% 

區段徵收總面積 

（公頃） 

19.10 19.10 19.10 19.10 19.10 19.10

無償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公頃） 

9.05 9.05 9.05 9.05 9.05 9.05

抵價地面積 

（公頃） 

7.64 6.88 6.11 5.35 4.58 3.82

標讓售土地面積 

（公頃） 

2.41 3.17 3.94 4.70 5.47 6.23

需要發放補償地價土

地面積（公頃） 

0.00 1.91 3.82 5.73 7.64 9.55

需發放補償地價款

（未含利息）（萬元） 

0.00 16044.00 32088.00 48132.00 64176.00 80220.00

需發放補償地價款

（含利息）（萬元） 

0.00 17969.28 35938.56 53907.84 71877.12 89846.40

未加計補償地價之總

費用（萬元） 

85656.00 85656.00 85656.00 85656.00 85656.00 85656.00

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

（萬元） 

85656.00 103625.28121594.56139563.84157533.12 175502.40

可標讓售土地平均底

價（元/平方公尺） 

35541.91 32648.17 30877.24 29681.80 28820.55 28170.53

可標讓售土地平均底

價（元/坪） 

117288.30 107738.95101894.88 97949.95 95107.81 92962.75

註： 

1.補償地價以區段平均公告現值6000元/平方公尺再加計四成計算。 

2.補償地價加計之利息支出，以補償地價發放後五年完成區段徵作業所須之利息計算，貸款利率以年

利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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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可行性報告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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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可行性報告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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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可行性報告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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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可行性報告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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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可行性報告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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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範圍土地及徵收土地改良物公告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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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範圍土地及徵收土地改良物公告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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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範圍土地及徵收土地改良物公告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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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範圍土地及徵收土地改良物公告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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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區段徵收範圍土地及徵收土地改良物公告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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